
長榮中學委外販賣部自主防疫措施 1090220 實習處膳食工作小組 

執行

單位 
自主防疫工作項目(重要資訊，務必詳讀，確實遵守將嚴格要求) 

販 

賣 

部 

一、 防疫物資 

1.  耳或額溫槍 2.  漂白水 3.  洗手乳或肥皂 

4.  75%酒精 5.  手套 6.  口罩 

 

二、 體溫監測 

1. 每家攤商一張人員每日體溫量測表記錄。 

2. 作業人員每日 2 次量測，統一時段分別為上班(進校 30 分鐘)及中午(11:30)，量測記錄後負責人簽

名。 

3. 依照防疫指揮中心規定，耳溫高於≧38 度或額溫≧37.5 度者(須以耳溫再確認)，咳嗽、非過敏性

流鼻水等呼吸道症狀，請主動告知負責人及實習處，並盡速就醫在家休息。 

三、 環境消毒 

1. 販賣部窗戶保持開啟以利空氣流通。 

2. 每家攤商一張環境消毒表記錄，櫃台備妥 75%酒精供使用。 

3. 每日 3 次統一環境清潔消毒，時段分別為上下班(進校/離校 30 分鐘)及中午(13:00 前)，量測記錄

後負責人簽名。 

4. 每節上課後需立即消毒與消費者接觸櫃台。 

四、 作業人員 

1. 洗手時機(依疾病管制署公告)，以洗手乳或肥皂完整洗手後(達 20 秒)，務必紙巾擦乾清洗部位，

提高洗手頻率(每 30 分鐘洗手一次)。 

(1) 出入公共場所後 

(2) 進食前 

(3) 如廁後 

(4) 擤鼻涕後 

2. 穿著工作服，配戴完整包覆之帽子(不可露出頭髮)及口罩(不可露出口鼻)。 

3. 勿以配戴手套措施而未洗手，並注意接觸食材前後皆須洗手(尤其收取現金或簽收等後)。 

五、 其他 

1. 販賣部本部一號(前門)及五號(後門)攤商，協助管控未戴口罩者一律不可進入，販賣部分部六、

七號需自主防範，保持販售距離及確實覆蓋販售食材。 

2. 販賣部前後出入口放置標語(進入販賣部，雙手洗手/全程戴口罩) 

3. 停課 14 天標準，1 班有 1 位師生被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列為確定病例，該班停課。1 校有

2 位以上師生被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列為確定病例，該校停課。1 鄉鎮市區有 3 分之 1 學校

全校停課，該鄉鎮市區停課。前述（一）至（三）之停課情形，仍應視實際疫調情形依中央流

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之指示做適當之調整。各直轄市或縣市、各區或全國之停課，將依國內疫

情狀況及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之措施為實施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如有選修或跑班之課

程，得比照第 2 點第 1 款大專校院停課標準辦理。 

4. 送貨人員依照訪客標準，量測溫度符合標準且全程戴口罩後才可入校。 

5. 每攤收回現金，適度靜置或酌量消毒。 

營養

午餐 

一、 體溫監測:依照訪客標準，量測體溫且全程戴口罩後才可入校。 

二、 餐車清潔:依照作業規定，每日清洗或消毒。 

三、 駐點司機及隨車送餐人員 

1. 服裝儀容 

(1) 穿著整潔有袖之工作服及工作鞋。 

(2) 進入至離開校園，全程配戴髮帽、口罩，口罩完整包覆口鼻。 

(3) 依照作業清潔度進行手部清潔並擦式或全程配戴手套。 

2. 運送餐車備妥 75%酒精、擦手紙或餐巾紙，以備需要時使用。 

稽查

單位 

一、 稽查時機:每日 7:40~8:00 或不定期稽查 

二、 稽查人員:實習處、實習處駐校營養師、膳食工作小組成員 

三、 稽查標準:依照自主防疫項目及高級中等學校餐廳廚房衛生管理督考表(D) 

四、 稽查懲處:依照合約違約記點標準記點加重懲處 

 


